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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藏 24 刑终 11 号 

原公诉机关西藏自治区巴青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朋毛才旦，男，1985 年 7 月 21日出生于青

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藏族，文盲，打工，捕前住巴青县老幼儿园一出

租房，无前科。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被刑事拘留，于 2017年 9 月 27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那曲

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奴海，男，1986 年 4 月 2 日出生于甘肃

省临夏县，回族，文盲，打工，捕前住巴青县老幼儿园一出租房，无前

科。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

被刑事拘留，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那曲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巴绕阿索，男，1983 年 12 月 14 日出生于

青海省杂多县，藏族，文盲，经商，捕前住巴青县老幼儿园一出租房，

无前科。因涉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被取保候审，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那曲市看守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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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巴青县人民法院审理西藏自治区巴青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朋毛才旦、马奴海、巴绕阿索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一案，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作出（2018）藏 2429 刑初 4 号刑事

判决。原审被告人朋毛才旦、马奴海、巴绕阿索不服，提出上诉。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人民检察院

指派检察员石北渝、孙志新、边巴次仁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朋毛才旦、

马奴海、巴绕阿索及翻译人员拉巴卓玛、次仁丹增到庭参加诉讼。现已

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的事实：2017 年 8 月，被告人朋毛才旦、马奴海、巴

绕阿索一同来到巴青县作生意。8 月 14 日 13 时许，被告人朋毛才旦、

马奴海乘坐被告人巴绕阿索驾驶的白色现代牌越野车（车牌号×××），

途经巴青县拉西镇 11 村空龙格（山名）山脚下时，发现山上有獐子。

被告人朋毛才旦首先提出制作钢丝套用来猎捕獐子后出卖麝香牟利的主

意，其余两名被告人表示同意，三名被告人当即达成了牟利后均分的共

谋。随后，三名被告人每人出资 500元，共计 1500 元，由被告人马奴

海掌管，其中支付租住在巴青县第一幼儿园附近出租屋的租金 800 元。

同年 8 月 14 日 20时许，被告人朋毛才旦、马奴海乘坐被告人巴绕阿索

驾驶的越野车，来到巴青县政府斜对面的袁氏五金店附近，被告人马奴

海进入袁氏五金店内，从其掌管的钱财中支取了约 200元购买了钢丝、

手钳子、手套等物品，被告人朋毛才旦和巴绕阿索在店外等候。三名被

告人回到出租屋后，被告人朋毛才旦指挥制作钢丝套，被告人巴绕阿索

用钳子剪钢丝，被告人朋毛才旦和马奴海用喷灯烤钢丝，共制作 80 多

个钢丝套。8 月 15 日凌晨 2 时许，被告人巴绕阿索驾驶上述越野车，

载着另外两名被告人来到空龙格山。被告人巴绕阿索传递钢丝套，另外

两名被告人布设钢丝套，三名被告人在山上的灌木丛中共设置了 80 多



个钢丝套后返回巴青县城，被告人巴绕阿索将其携带的藏刀遗落在山上。

同年 8 月 17 日 17时许，被告人巴绕阿索驾车载另两名被告人又一同到

空龙格山脚下。为便于接应，被告人巴绕阿索和马奴海各带对讲机一部，

被告人朋毛才旦和马奴海随后上山。为避免引起路人的怀疑，被告人巴

绕阿索开车去往江绵乡。被告人朋毛才旦和马奴海爬到了布设钢丝套的

范围，先后发现三只獐子已经死亡。其中第一只雄性獐子尸体在距 641

乡道 200 米空龙沟小溪处，腹部有钢丝的勒痕，獐子下体可见明显勒痕。

被告人朋毛才旦指挥被告人马奴海用匕首从该只獐子体内割取下麝香，

被告人朋毛才旦用匕首割取了该只獐子的尾巴和牙齿。第二只雄性獐子

的尸体在沿着小溪距山顶 20 米处，浸泡在水中，该獐子尸体腰部可见

明显锐气切痕，两名被告人发现该只獐子的麝香已经被人割取了，被告

人朋毛才旦遂割取了该只獐子的尾巴和牙齿。在第二只獐子的尸体西南

侧距 25 米处的坡面灌木丛中，两名被告人发现第三只雌性獐子尸体套

在钢丝套中。两名被告人取下钢丝套后将尸体弃在一边。该只獐子腰部

处可见明显勒痕，尸体附近有 3 个细铁丝圈套及一处大量脱落的动物毛

发。两名被告人随后发现在附近布设的多个钢丝套已被人拿走，并且山

顶还有人，便躲在灌木丛中，于次日凌晨步行回到出租房内。两名被告

人共割取了一个麝香、四颗麝牙和两个尾巴。两名被告人将四颗麝牙和

两个尾巴藏于山上灌木丛中，将麝香藏在了公路沿边的石头下面。8 月

17 日 20 时许，巡山人员在空龙格山脚下发现一把藏刀和布设在山上灌

木丛中的钢丝套以及第三只獐子的尸体，遂向江绵乡派出所报案。被告

人巴绕阿索于当日在江绵乡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朋毛才旦和马奴海

于次日在出租房内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

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鉴材料均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并且为三只



林麝个体（三只均为完整个体），折算成经济价值每只完整的林麝为

7500.00 人民币，因此涉案金额合计至少为 22500.00人民币。 

原判决认为，被告人朋毛才旦、马奴海、巴绕阿索以猎捕獐子出卖

麝香牟利为目的，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事先预谋猎捕，共同制作猎

捕工具，布设猎捕现场，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三名被告人属于共同犯罪，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被告人朋毛才旦首先提起犯意，在共同实施犯罪过程中，对犯罪

结果起到重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马奴海与其他被告人达成共谋后，

在共同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积极配合，发挥的作用略同与被告人朋毛才旦，

系主犯；被告人巴绕阿索虽然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但在共同犯罪的实

施过程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相对于被告人朋毛才旦和被告人马奴海

的实施行为强度小，起到次要作用，系从犯。本案认定三名被告人猎捕、

杀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 2 只，即第一只和第三只，应处以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被告人朋毛才旦、马奴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

坦白情节且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巴绕阿索系从犯，依法

应当从轻处罚。但其未能如实供述，认罪态度不好。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

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朋毛才旦犯非法

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 5000 元；二、被告人马奴海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4000 元；三、被告人巴绕阿索

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3000 元；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藏刀和匕首各 1 把、

钢丝套 81 个、金球牌喷灯 1 个、对讲机 2 部；追缴随案移送的赃物麝

牙 4 颗、獐子尾巴 2 条、麝香 1 个。 

朋毛才旦上诉提出，一审法院判刑太重，自己法律意识淡薄，已如

实交代了犯罪经过，家庭比较困难，母亲也身患重病，望从轻处理。 

马奴海上诉提出，1、认为第一只、第二只獐子不能证明是因他们

设下的钢丝套而死的，第二只獐子不是他们杀的；2、对巴青县法院认

定为 3 只林麝个体（三只均为完整个体），折算经济价值为每只 7500

元，合计为 22500 元有异议。3、家庭贫困，又有欠款，希望从轻处罚。 

巴绕阿索上诉提出，1、自己从没做过违法犯罪的事，獐子是他俩

猎杀的。2、每人凑了 500 元，是伙食费，不是猎捕用的。3、捕猎的时

候，没有参与，只是把他们送过去。4、愿意先交罚金，希望从轻处罚。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人民检察院意见，1、第一只獐子和第三只獐子

的死亡是由于上诉人所布设的铁丝套造成的；2、巴绕阿索与其他两名

上诉人达成共谋后，参与了实施犯罪的准备；3、原判定罪量刑正确，

建议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17 年 8 月 14 日 13时许，朋毛才旦、马奴海乘坐

巴绕阿索驾驶的白色现代牌越野车（车牌号×××）途经巴青县拉西镇

11 村空龙格山脚下时，发现山上有獐子。朋毛才旦提出用钢丝套抓獐

子卖麝香的主意，上诉人马奴海、巴绕阿索表示同意。到巴青县城后，

三人每人凑钱 500元交由马奴海掌管，先在县第一幼儿园附近租了一间

房，房租 800 元；然后巴绕阿索开车，三人一起到县政府斜对面的袁氏

五金店，朋毛才旦和巴绕阿索在外面等，马奴海进店买了钢丝、钉子、

钳子和手套，约 200 元；三人回到出租屋内，朋毛才旦与马奴海用喷灯

烤钢丝，巴绕阿索剪钢丝，三人共同制作了 81 个钢丝套。次日凌晨 2



时许，巴绕阿索开车，三人一同来到空龙格山上，朋毛才旦和马奴海在

灌木丛中下套，全部下完后三人回了巴青县城，期间巴绕阿索将其携带

的藏刀遗落在了灌木丛中。2017 年 8 月 17 日 17 时许，巴绕阿索开车

同朋毛才旦、马奴海一起再次来到空龙格山脚下。随后朋毛才旦和马奴

海去山上查看猎捕情况，巴绕阿索把车开去江绵乡，为便于接应，巴绕

阿索与马奴海各带了一部对讲机。朋毛才旦、马奴海沿着小溪上山，碰

到第一只雄性獐子死在小溪边，獐子腹部有钢丝勒痕，马奴海用刀割取

了麝香、尾巴和两个牙齿。两人再往上爬至距山顶 20 米处，看到第二

只已死的雄性獐子藏在一块大石头下，身上没有钢丝套但腰部可见明显

锐器切痕，麝香已被人取走了，朋毛才旦就用刀取了尾巴和牙齿。再往

上到达先前下套的位置，一只母獐子死在他们设的钢丝套中，两人取了

钢丝把母獐子的尸体没管。之后往高处爬时发现了巡山民警，马奴海和

朋毛才旦便躲在灌木下面，马奴海把取得的四颗牙齿和两只尾巴也藏在

了灌木处，下山后两人把麝香藏在公路边的石头下面，徒步回了巴青。 

另查明，2017 年 8 月 18 日朋毛才旦和马奴海被抓捕当天，两人指

引侦查人员找到了上述四颗牙齿、两只尾巴和一个麝香。经鉴定，三只

獐子均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均为完整个体，折算成经济价值每只

完整的林麝为 7500 元。 

上述事实有一、二审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明： 

1、受案登记表证实，2017 年 8 月 21 日巴青县拉西镇派出所向县

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移交一起非法猎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案，经查，

犯罪嫌疑人朋毛才旦、马奴海、巴绕阿索存在违法行为。 

2、户籍证明证实，朋毛才旦是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犯罪时

已年满 32 周岁；马奴海是甘肃省临夏县人，犯罪时已年满 31 周岁；巴

绕阿索是青海省杂多县人，犯罪时已年满 33 周岁。 



3、犯罪查询记录证实，朋毛才旦、马奴海、巴绕阿索无前科。 

4、情况说明证实，朋毛才旦与朋珠系同一人，马奴海与德格加、

吐嘎加系同一人。 

5、抓捕经过证实，朋毛才旦、马奴海、巴绕阿索在抓捕过程中无

任何拒捕行为。 

6、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情况说明、朋毛才旦、马奴海、巴绕阿

索的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案发现场在巴青县拉西镇 11 村空龙格

山。距 641 乡道 200 米空龙沟小溪处发现一具雄性獐子尸体，该獐子尸

体上麝香及一对麝牙、尾巴已被取走，獐子下体可见明显勒痕。沿着小

溪距山顶 20 米处发现一具浸泡在水中雄性獐子的尸体，该獐子尸体上

的麝香及一对麝牙、尾巴已被取走，该獐子尸体腰部可见明显锐器切痕。

该尸体西南侧距 25 米处的坡面灌木丛中发现一具雌性獐子尸体，该尸

体腰部可见明显勒痕，尸体附近发现 3 套细钢丝圈套。在空龙格山顶灌

木丛中发现 6 套细钢丝圈套。除空龙沟一带灌木上设有细铁丝外，其余

草坝上未发现设有细铁丝套，三具獐子尸体都处于灌木丛附近。 

7、现场勘验检查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提取笔录及照片、提取痕

迹物证登记表及獐子皮 3 张、麝牙 4 颗、獐子尾巴 2 条、麝香 1 个、藏

刀 1 把、钢丝套 81 个证实，案发现场有三只獐子尸体，其中两只雄性

獐子、一只雌性獐子；在马奴海的指引下，在空龙格山顶灌木丛中找到

其藏匿的两对麝牙和两个獐子尾巴；在朋毛才旦和马奴海的指引下，在

641 乡道拉西镇 11 村路段的石头下找到其藏匿的一个麝香；永某等巡

山时在案发现场找到 1 把藏刀；81个钢丝套是三名上诉人所制作、布

设的。 

8、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2017]藏林司鉴

字第 015 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本案中三只獐子均属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林麝，均为完整个体，折算成经济价值每只完整的林麝为 7500 元人

民币。 

9、监控视频及巴绕阿索辨认笔录、照片证实，2017年 8 月 14 日

20 时 05 分，巴绕阿索驾驶一辆白色现代越野车来到袁氏五金店门口，

马奴海从车上下来进入五金店，巴绕阿索站在车旁。8 月 14 日 20 时 08

分，马奴海手里拿着钢丝圈从五金店走出，坐上车离开。 

10、匕首 1 把及马奴海的辨认笔录证实，马奴海割取麝香、獐子尾

巴、牙齿的工具是匕首。 

11、巴绕阿索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在案发现场找到的藏刀是巴

绕阿索的。 

12、1 个金球牌喷灯及巴绕阿索的指认笔录、照片证实，朋毛才旦、

马奴海制作细铁丝套使用的是绿颜色金球牌喷灯。 

13、2 部对讲机证实，案发当日巴绕阿索与马奴海分别携带了对讲

机。 

14、证人永某、赤某(曾用名赤美)的证言证实，2017 年 8 月 17 日，

永某和赤美等人巡山时发现一个雌性獐子被钢丝套杀死了，还在灌木下

面发现一把藏刀，山上多处布设了用钢丝制作的圈套。永某便报了案，

案发地点在拉西镇 11 村，捕猎的有三个人，开了一辆白色的车，两个

人上山了，一个人在山脚下等。案发现场除被抓的三被告人在山上设套

外，再没有其他设下的圈套。 

15、上诉人朋毛才旦的供述证实，2017 年 8 月 14 日 13 时许，朋

毛才旦、马奴海乘坐巴绕阿索驾驶的现代牌越野车从巴青县去江绵乡途

经拉西镇 11 村时，朋毛才旦看到山上有两只獐子，遂提出抓獐子卖麝

香的主意并说自己会制作钢丝套，马奴海、巴绕阿索表示同意，还商量

好卖麝香得到的钱由三人平分。16时许，三人返回巴青县城，每人凑



钱 500 元，交马奴海掌管。先是在县第一幼儿园北侧租了一间房，房租

800 元；然后巴绕阿索开车，三人一起到县政府斜对面的一家五金店，

朋毛才旦和巴绕阿索在车里等，马奴海进店买了钢丝、钉子、钳子和手

套，约 200 元；三人回到出租屋内，朋毛才旦与马奴海用喷灯烤钢丝，

巴绕阿索剪钢丝，三人共同制作了 81 个钢丝套。次日凌晨 2 时许，巴

绕阿索开车，三人一同来到空龙格山上，巴绕阿索递钢丝套，朋毛才旦

和马奴海在灌木丛中下套，全部下完后三人回了巴青县城。2017 年 8

月 17 日 17 时许，巴绕阿索开车同朋毛才旦、马奴海一起来到山脚，怕

车留在原地会被发现，故三人商量由朋毛才旦和马奴海去山上查看猎捕

情况，巴绕阿索把车开去巴青县或江绵乡，等天黑时回到山脚下，为方

便联络双方还带了对讲机。朋毛才旦、马奴海沿着小溪上山，碰到一只

雄性獐子死在小溪边，离设套的地方还有 30、40 米，獐子上没有钢丝

套但腹部有钢丝勒痕，马奴海用刀割取了麝香、尾巴和两个牙齿。两人

再往上爬，看到第二只已死的雄性獐子藏在一块大石头下，身上没有钢

丝套，麝香已被人取走了，朋毛才旦就用刀取了尾巴和牙齿。再往上到

达先前下套的位置，两人看到一只母獐子死在他们设的钢丝套中，两人

取了钢丝把母獐子的尸体没管。快爬到山顶时，发现有人，两人便躲在

灌木丛中，于次日凌晨步行回到出租房内。朋毛才旦和马奴海共取了 1

个麝香、4 颗麝牙和 2 条尾巴，将麝香藏在了公路沿边的石头下面。 

16、上诉人马奴海的供述证实，马奴海进五金店买铁丝时，车停在

五金店门口，朋毛才旦在车里，巴绕阿索在马路对面站着。第一只獐子

死在山腰处，身上没套子，腰部有比马奴海他们设下的钢丝宽得多的两

条痕迹；往上爬了 20 多米一块大石头下看到一只已死的獐子，马奴海

用刀割取了尾巴和一对牙齿；再继续往山顶爬 10 多米，看见一只已死

的雌性獐子套在马奴海和朋毛才旦设下的钢丝套里。之后往高处爬时发



现了巡山民警，马奴海和朋毛才旦便躲在灌木下面，马奴海把取得的四

颗牙齿和两只尾巴也藏在了灌木处。下山后把麝香藏在公路边的石头下

面，两人徒步回了巴青。其余供述与被告人朋毛才旦的供述一致。 

17、上诉人巴绕阿索的供述及指认笔录、照片证实，14 日，巴绕

阿索、朋毛才旦、马奴海三人在巴青县第一幼儿园北侧以每月 800 元的

价钱租了房子。15 日 0 时许，巴绕阿索开车和朋毛才旦、马奴海一起

往江绵乡方向行驶了 20 分钟左右，朋毛才旦、马奴海说要在这山上捕

獐子，巴绕阿索带着一把藏刀背着钢丝套跟着上了山，下坡时滑了一脚，

藏刀掉在路边的草场里。17 日 17 时许，巴绕阿索开车送朋毛才旦、马

奴海到放钢丝套的山底下，朋毛才旦、马奴海带有手电筒、对讲机和一

把刀子。巴绕阿索和朋毛才旦、马奴海一起去山上开的车是白色现代特

拉卡，车牌号为×××。 

本院认为，上诉人朋毛才旦、马奴海、巴绕阿索为出卖麝香牟利，

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关于巴绕阿索上诉提出未参与任何违法犯罪，通过对监控视

频、巴绕阿索关于喷灯的指认、藏刀的辨认及携带对讲机与三上诉人的

供述等证据进行综合分析，三人事先有预谋且程度不同地均参与了犯罪

过程，故属于共同犯罪，原判对朋毛才旦、马奴海为主犯，巴绕阿索为

从犯的认定正确，巴绕阿索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其中第一只獐子

身上有钢丝勒痕且案发现场仅有三上诉人设的套，故第一只獐子应认定

为三上诉人所猎捕杀害，马奴海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

提出判刑太重的主张，三名上诉人共同猎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 2 只，

应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上诉人朋毛才旦和马奴海如实供述罪行、

当庭自愿认罪悔罪且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回赃物，应在原判量刑基础上

予以从轻，上诉人巴绕阿索亦可在原判量刑基础上适当从轻，则三名上



诉人该项请求可以支持。两只獐子的经济价值有 15000元，应由三上诉

人按犯罪情节及责任大小分担，故原审罚金数额偏低，但根据上诉不加

刑原则，罚金数额不变。本案涉及巴绕阿索的藏刀一把，并未供犯罪使

用，故不应归为作案工具，而应列为违禁品予以没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

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西藏自治区巴青县人民法院（2018）藏 2429刑初 4 号刑

事判决； 

二、上诉人朋毛才旦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

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7 年 8

月 21 日起至 2020 年 10 月 20 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年内缴纳）； 

三、上诉人马奴海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4000 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

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7 年 8 月 21 日起

至 2020 年 8 月 20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年内缴纳）； 

四、上诉人巴绕阿索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3000 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

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 年 5 月 21 日

起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年内缴纳）； 



五、作案工具匕首 1 把、钢丝套 81 个、金球牌喷灯 1 个、对讲机

2 部及违禁品藏刀 1 把予以没收；违法所得的麝牙 4 颗、獐子尾巴 2 条、

麝香 1 个予以追缴。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春 丽 

审判员 王 友 慈 

审判员 吉罗嘎姆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旦增旺姆 
 


